
108.09.26

第三場公聽會（東港鎮）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簡報
大綱

• 國土計畫制度說明

• 屏東縣國土計畫

• 公開展覽公聽會資訊

• 民眾參與及意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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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制度說明



4

整合全國國土空間計畫體系
全國國土計畫

國保地區 海洋地區 農發地區 城鄉地區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國家公園
計畫 都市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
國家
公園
計畫

依國家公
園法及國
家公園計
畫書圖管

制

區域
計畫

依區域計
畫法及非
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
規則管制

都市
計畫

依都市計
畫法及都
市計畫書
圖管制

現在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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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之功能
指導部門計畫指導非都市土地

使用許可指導都市計畫

• 既有都市計畫：國土
計畫公告實施後，應
按國土計畫之指導，
辦理都市計畫之擬訂
或變更。

•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應以位屬城鄉發展地
區者為限。

• 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
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應申請使用許可。

• 使用許可不得變更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

• 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
鄉發展地區申請。

產業、觀光、交通等政
府部門建設計畫應遵循
國土計畫，並應於先期
規劃階段，先行徵詢國
土主管機關意見，確保
無競合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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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實施後的土地使用制度6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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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民眾參與及補償機制
公民參與 補償機制檢舉制度

• 罰則加重，違反功能分
區或其他規定可罰6萬
~500萬

• 罰緩提撥一定比例，供
民眾檢舉獎勵使用

• 擬定時辦理座談會、說
明會；公展後辦理公聽
會

• 使用許可申請案審議前
應辦理公展及公聽會

• 未依規定審查使用許可
提訴訟

提供合理補償機制：
• 可建築用地變更為不可

建築用地
• 為國土保育，經評估應

搬遷者

栁綎
增莊

縫簙
糦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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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各分區

一級環敏地區

建築開發使用

功能分區
國土
保育

海洋
資源

農業
發展

城鄉
發展

農作

 開發許可制：依開發目的提出開發計
畫申請許可

 可變更使用分區

 使用許可制：在符合功能分區分類特性
下，超過一定規模者須申請許可

 不得變更功能分區（重大災害、加強保育、興
辦重大公設等情形除外 ）

 國保區、海洋區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農發區、城鄉區由地方政府許可

 產業園區、住宅社區、新訂擴大都市計
畫僅限於城鄉區申請

現在

 面積30公頃以下委辦地方政府許可
 除一級環敏地外，皆可依區域計畫法

申請開發

× ×
建築開發

使用

非都市土地開發制度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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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
(都市計畫地區)

第二類之一
(鄉村區、工業區、具城鄉性質

特定專用區等)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環境敏感程度高)

第一類之一
(專法劃設保護區)

第一類
(優良農地)

第二類
(環境敏感程度次高)

第一類之二
(具排他性使用)

第二類
(良好農地)

第三類
(國家公園地區)

第二類
(具相容性使用)

第三類
(原住民部落)

第四類
(水源保護、風景特定區符合國
保一之都計保護區及水道用地)

第四類
(農村型鄉村區、原住民部落)

第二類之二
(開發許可案)

第二類之三
(未來辦理重大建設地區)

第三類
(坡地農地)

第五類
(未有都市發展需求，符合農發

一之都計農業區)

第三類
(其他未使用)

第一類之三
(儲備用地)

都市計畫地區

國家公園地區 按都市計畫法及
國家公園法管制

國土功能四大分區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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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分區及使用地管制方式改變
 未來國土計畫體制(內政部研議中)
• 各土地依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界定使用項目(以既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容許使

用項目為基礎，整併微調為73種使用項目)
●免經同意

○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研議中)

Ⅹ不允許使用

• 各土地依使用地保障既有合法權益，原屬區域計畫編定之可建築用地保有一定建築權
利或調整為妨礙較輕之使用，且以「居住、商業、觀光遊憩」為原則。

如達一定規模以上
則須申請使用許可

資料來源：營建署107.11.16召開「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調整方向」第1場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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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分區及使用地管制方式改變
 現行區域計畫體制
•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指導使用地變定類別

• 各土地依使用地類別規範容許使用項目，未因使用分區不同而有所不同

資料來源：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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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分區及使用地管制方式改變
 未來國土計畫體制(內政部研議中)

資料來源：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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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國土計畫體制

 土地登記謄本上標示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不登簿 ，內

政部將建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
地資訊系統」，以人工或線上申辦方式
核發分區及用地證明。

現行區域計畫體制

非都市分區及使用地查詢方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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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程序及目前辦理進度

107/5 109/5 111/5105/5
國土計畫法施行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屏東縣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國土計畫全面施行

2年 2年 2年

NOW !

屏東縣國土計畫規劃
（108.09.17-10.17公開展覽）

GOAL

111年
區域計畫廢止



屏東縣
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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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一章 緒論（計畫年期、範圍及全國國土指示事項）

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第四章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第五章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第七章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十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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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第一章 緒論

目標年：民國125年

計畫範圍：屏東縣管轄之陸域及海域

• 總面積：8,561km²

• 陸域面積：2,775km²

• 海域面積：5,786km²

計畫年期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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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一章 緒論

全國國土計畫指導：邁向安全、有序與和諧的國土永續發展

總量管制 內容

人口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105 年「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至150 年）」報告之中推
估結果，民國125 年 （目標年）人口總量為2,310 萬

住宅
以民國125年2,310萬人作為人口總量、全國戶數為1,074萬戶、自然空屋率為5%、住
宅容積率為240%及120%、每戶樓地板面積47.63坪/戶等假設，民國125年之住宅需求
量約為1,128萬戶，既有住宅存量已可滿目標年之住宅需求

農地
全國農地面積需求為74-81萬公頃
屏東縣應積極維護供糧食生產之農地面積數量及品質，該等農地面積及分布區位應於
屏東縣國土計畫載明

水資源
依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開發利用總量管制策略推動規劃」，臺灣地區天然水資源開
發利用係以200 億立方公尺/年為目標（如包含水利會灌區外農業用水量及灌區內農民
自行抽取地下水灌溉量，則目標值為230 億立方公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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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一章 緒論

榮耀屏東：綠經產業‧全齡生活



20 107年人口金字塔

項目 民國107年
民國125年（目標年）

中推估 高推估

人口數量 825,406 821,000 907,000

人口結構
老年比例16.51% 老年比例30.10%

幼年比例10.67% 幼年比例8.64%

住宅用地可居住人口 1,315,378人

水資源容受力 1,066,552人

人口成長課題

• 屏東縣老年人口比例高於全國平均，工作人口逐
年下降，醫療資源不足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

人口現況發展與預測

105-125年人口成長率圖



21 資料來源：民國105年工商普查。

 本縣產業土地以一級為主（95.63%），但產值
主要集中二、三級產業

 產值以食品及飼品製造業最高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

產業現況發展與預測

業別 生產總額（百萬元） 佔全縣生產總額百
分比（%）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39,219 10.9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22,535 6.28

零售業 22,107 6.16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22,054 6.14

批發業 18,241 5.08
醫療保健業 17,870 4.98
餐飲業 17,430 4.86
保險業 15,620 4.35

專門營造業 15,022 4.18
金屬製品製造業 14,188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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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級產業用地供給總量約為1,623.21公頃

• 現況產業用地+報編中產業用地=2,040.46公頃

• 扣除建議優先檢討變更之都計工業區374.55公頃

 125年二級產業用地需求量約為1,965.48公頃
• （以人均產業用地推估量＋以製造業實質產值推估量）／２

 125年二級產業用地規模估約不足299.57公頃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

產業現況發展與預測
分區別

總面積
（公頃）

都市計畫 工業區 643.18

非都土地 丁種建築用地 1,191.40

產業用地合計 1,834.58

報編
產業園區

新園產業園區 21.45

六塊厝產業園區 12.39
農業生物技術園
區擴充

100.18

屏東加工出口區
二期

54.00

熱帶農業特色產
業園區

17.86

產業園區合計 205.88

總計 2,040.46

建議優先檢討變更都計工業區 -374.55

二級產業用地供給總量 1,6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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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發展不均衡，公共運輸及低碳交通運輸發展尚有改善空間
• 海域、航空運輸系統效益品質不佳，部分交通船況有待改善
• 銜接觀光地區之交通運輸服務有待提升，部分路段交通壅塞

項目 內容 運量/使用人次

軌
道
運
輸

鐵
路

高鐵 高鐵南延屏東規劃中 -

台鐵 屏東線共14站，南迴線共3站
107年屏東縣台鐵車站共進站
6,285,175人次，出站6,295,197
人次

航
運

空運 屏東機場及恆春機場 目前無固定航班飛航

海運

• 後壁湖、東港、小琉球、大鵬灣
及大福等五座港

• 東港-小琉球、大鵬灣-小琉球與
後壁湖-蘭嶼三條航線

107年旅客人次
東港-小琉球航線2,746,508人
後壁湖-蘭嶼航線108,415人

交通運輸現況發展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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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縣3座營運中污水處理廠，惟整體污水處理率僅27.18%
• 醫療及社會福利等公共設施如何反應人口結構高齡少子化發展需求
• 廢棄物處理設施對居住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應提出適當的設施轉型利用方案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

公共設施現況發展
分類 公共設施 說明

一般公共設施

雨水下水道 已建設總長度179公里，實施率約61.25%，低於全國實施率72.55%
污水下水道 截至108年5月底屏東縣污水處理率合計28.15%，遠低於全國平均之60.54%

污水處理設施 運作之污水處理廠共3處，建設中1處，完成規劃待建設共10處。

垃圾掩埋場設施 大部分已停用並已復育，僅枋寮區域性掩埋場及恆春區域性掩埋場持續使用。公有掩埋場共計 20 
處，營運中 2處，已封閉8處，復育10處。

焚化廠 崁頂焚化廠為主
防洪建設 堤防長度以率芒溪居冠，護岸長度亦以港口溪流域最長，水門僅林邊溪有一座

學校設施 62所幼兒園、168所國民小學、35所國民中學、19所高級中等學校、4所大學與4所空大及大專進
修學校

醫療衛生機構 共有648家醫院診所，其中有265家位於屏東市
社會福利機構 6,229處，空間分布主要集中於屏東平原區

能源設施

發電廠 核三廠年發電量180億度，供電充足
變電所 超高壓及一次變電所共13處、二次變電所14處
天然氣 民國106年供氣普及率全台倒數第二，僅有4.84%

再生能源設備 以太陽能光電為主，風力、洋流及沼氣發電為新興技術

水利設施 自來水供給設施 截至107年底自來水普及率52.7%，為全國各縣市最低
水庫 牡丹水庫年供水量約為3,700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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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第二章 現況發展與預測

本縣災害敏感地區分布

 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約1,183.50平方公里

 主要分布於山區鄉鎮和恆春半島

 生態敏感和資源利用敏感地區大多位於山坡地範圍

和墾丁國家公園

 文化景觀敏感區於屏東市周邊和墾丁國家公園

 第2級環境敏感地區：約6,993.24平方公里

 全陸域大部分屬第2級環境敏感區

 資源利用敏感地區大多位於屏東平原農業區和海域

 災害敏感地區：主要於山坡地和濱海地層下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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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軸一帶四核心）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屏東縣國土計畫 | 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核

帶

軸

四大核心生活圈

藍色經濟帶

高屏都會、綠經產業、原鄉生態

綠能產業･全齡生活

GREEN & AGE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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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核心：
 屏東市、潮州鎮、東港鎮、恆春鎮

• 構想：
人口地區推動全齡生活核心
導入健康產業，提升在地老化條件
劃設產業用地、公共設施、運輸系統
回應高齡社會需求

四大核心生活圈│高齡照護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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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程規劃：
以運輸服務與加工產業為主軸
補足產業及觀光產業鏈缺口
全縣產業高值化、精緻化

高屏都會軸│運輸服務與加工產業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 運輸系統串聯：
 公路系統串聯高雄大寮、林園、

小港工業活動
 高鐵南延伸屏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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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 綠能空間：
綠能產業、低碳社區、文化觀
光旅遊策略、資源永續、綠建
築、綠色交通與低碳運輸網。

綠經產業發展軸│綠能空間發展

• 農業生技：
建構六級產業，達到屏東縣產
業高值化與精緻化，帶動人口
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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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 生態觀光：
本縣有茂林國家風景區、旭
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九棚
沿海保護區、雙鬼湖、浸水
營、茶茶牙賴山，為國際生
態觀光軸

原鄉生態保育軸│生態觀光與原民保育

• 原民保育：
潮洲斷層以東鄉鎮為原住民族
重要聚落區，應推動文化保存
與生態旅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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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 海洋觀光軸帶：
 海岸與海域劃設管制，並

整合現有屏東縣文化、自
然、生態等多樣化觀光資
源

 健全觀光行銷管道與資訊
解說服務系統，營造友善
觀光環境與世界級旅遊環
境

藍色經濟帶│海洋資源發展與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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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國土計畫指示，為維持糧食生產安
全，全國農地存量建議為74-81萬公頃，

• 全縣編定農業用地面積：87,660.13公頃
（含都市計畫農業區、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
非都市土地養殖用地、墾丁國家公園農業用
地）

• 依據105年「屏東縣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作
業」位於農業發展區中具備優良農業生
產環境之農地約為2.31萬公頃

• 考量縣內農地資源運用彈性，以農漁牧
等具糧食生產功能及需求滿足之前提下，
本縣不設定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

環境資源與保育構想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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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項目 總面積（公頃）

產業用地供給 1,665.91

產業用地需求 1,965.48

供需差 -299.57

• 國土計畫法第10條規定：縣市國土計畫
應載明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 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縣市政府應核實評
估人口及產業發展情形，訂定未來發展
總量

• 本縣125年產業用地需預留299.57公頃

產業用地供給
（1,665.91）

產業用地需求
（1,965.48）

產業用地新增總量
項目 分區別 面積

（公頃）

法定工業
使用土地

都市計畫 工業區 643.18

非都市土地
工業區內丁種建築用地 857.31

其他丁種建築用地 334.09

小計 1,834.58

報編中產
業用地

新園產業園區 21.45

六塊厝產業園區 12.39

農業生物技術園區擴充 100.18

屏東加工出口區二期 54.00

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 17.86

小計 205.88

本縣建議優先檢討變更之都市計畫工業區 374.55

總計 1,66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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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地區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新園產業園區

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

農業生物技術園區擴充

體育園區

屏東加工出口區二期

六塊厝產業園區

健康產業園區

流浪動物公立收容所

六塊厝周邊地區

萬丹周邊地區

新園周邊地區

類別 劃設地點 面積
（公頃）

城2-3
區位

5年內開發

熱帶農業特色產業園區 30.76
農業生物技術園區擴充 165.41
體育園區 32.00
屏東加工出口區二期 90.00
六塊厝產業園區 19.75
健康產業園區 23.01
流浪動物公立收容所 3.48
新園產業園區 35.47

小計 399.88

潛力發
展區位

未來20年
需求

屏東市海豐地區 720.28
長治及麟洛都市計畫周

邊地區 1,168.99

屏東科技大學周邊地區 285.08
六塊厝周邊地區 539.13
萬丹周邊地區 695.04
新園周邊地區 479.79

小計 3,690.12
總計 4,090.00

屏東市海豐地區

屏東科技大學
周邊地區

長治及麟洛都市計畫
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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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重點-全面納管、就地輔導



36

• 低污染既有未登工廠納管程序及臨登工廠換證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重點

修法通過
修法後2年，
未納管即嚴格取締 修法後3年

修法通過10年
未登工廠修法後10年內，
未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依法處理

低污染既有未登工廠
修法2年內
1.自行申請納管
2.地方政府通知納管

修法後3年內
提出改善計畫

經地方
主管機
關核定

業者2年
內完成
改善

必要時
得申請

展延

1.納管者每年繳交納管
輔導金至取得特定工廠
登記為止
2.特定工廠每年繳交營
運管理金，至合法為止

臨登工廠
修法後2年內申請特
定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每年繳交營運
管理金，至合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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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未登記工廠國土計畫處理方向

輔導群聚低污染工廠土地合法使用流程

群
聚
工
廠
輔
導
土
地
使
用
合
法
化

非都市
土地

都市
土地

非屬國保1、農1
低污染產業

非低污染產業
位於國保1、農1

輔導轉型或遷廠

與農業相關：農4

與工業相關：城2-3

城鄉1
依都市計畫辦理變更

1. 應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
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

2. 循管制規則管理使用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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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三章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 依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
•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範圍：排除都計區、國家公園地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建議優先辦理原民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優先辦理整
體規劃地區

項目

營建署
建議條件

人口持續增加且建築用地發展達一定程度以上

人口具一定規模，但公共設施服務不足

人口集居地區，但容易受災害影響

因應特色產業永續發展需要

本縣
特色條件

鄉村區外擴地區、孤島型聚落

原住民族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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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災害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四章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與區位

災害
類型

環境脆弱
度

評估內涵

空間調適策略

都市計畫區 非都市計畫區

低 高 低 高

淹水
災害 淹水潛勢 都市

管理
與水
共存

減災
防洪

生態
導向

治山
保水

限制
開發

坡地
災害

坡災潛勢
（順向坡、
岩削崩滑、
土石流）、
災害頻率

綠地
保育

土地
監測

防災
社區

坡地
保育

保林
防災

治山
防災

海岸
災害

平均高程、
平均潮差

海岸
監測

預防
防護

積極
防護

自然
保存

預防
保護

積極
保護

坡地災害

海岸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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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四章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與區位
參酌屏東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提出以「暴雨」作為優先調適領域之核心

水災優先調適地區

里港、高樹、九如、鹽埔、長治
屏東、麟洛、內埔、泰武、萬丹
竹田、萬巒、新園、崁頂、潮州
東港、南州、新埤、佳冬、枋寮
來義、獅子、車城、恆春

坡地災害優先調適地區

三地門、霧台、瑪家、來義、獅子
牡丹、滿洲

海岸災害優先調適地區

新園、林邊、佳冬、枋寮、車城、
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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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41

發展對策

 檢討都市計畫住宅發展強度，配合未
來都市發展及環境條件調節供需

 以「租金補貼」為主，協助弱勢者減
輕居住負擔

 透過「包租代管」手法，逐步推動社
會住宅發展

 針對屋齡老舊地區並配合都市整體發
展，推動都市更新

發展區位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第五章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殏缈滍莄賈溘ꔩ垗埐硼婘鸘繖呚樑

 殏缈都滍鎙鞛V慜堇姑樾垗埐箪炆痰
笞隋縻簙憍嬢籎﹐輸831.51堓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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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42

發展對策

 透過定期農地資源評估，在維持農地總
量保存之前提下，妥善活化農業腹地

 因應產業結構變化，應協助未登記工廠
移入適當之既有/新設產業園區

 醫療結合照護產業，落實在地老化目標

發展區位

 鄝漚鴌艚銫蒀霪艚慣嬢

 殏缈簕嘰濼霪艚慣嬢

 簙慣霪艚慣嬢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第五章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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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43

發展對策

 研擬適當之機能分區及使用管制，達
到觀光發展與生態保育兼顧目的

 依海岸管理法劃設三大機能軸帶，海
岸地區觀光與生態均衡發展

 環境敏感區避免高強度觀光遊憩發展
 配合中央與地方相關觀光推動計畫，

依各觀光區特色與需求投入資源

發展區位

 堖擌劶겗麈甭夑嬢搏剤慘橸堓慣ㄋ
犷糭嬮泇麈甭漚ㄋ务擗毇腟麈甭漚ㄋ
擌땃焦麈甭漚ㄋ殏嫉潾宯麈甭漚寷欪
锖锋麈甭漚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第五章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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馥殙對策

 襮Ｘ語筒庡襮Ｘ耡撦麋鱑阽掫烹嫇耡
麋垗婰劗努鸭ꅾ銳錙埒顺謺

 堓騟麋鱑烹嫇堓騟騟笩鸭穡模嚏纡簕
麋鱑勏拃鷀炆鏤

 擌體麋鱑箪屓鿪滍鮨麤ㄋ滍嬢堓鮦寷堓
騟橍麋繦婟麧痩TOD馥殙驘莠

馥殙嬢呕

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慘麤10贪災吹ㄋ殏匯爫鸟麤騟ㄋ慘麤3贪嬿災

넞砢嬿災ㄋ넞嬿災ㄋ尲犷糭筁箁ㄋ殏缈賈
溘꧱鮨넞罴ꨵ蝯嫇ㄋ賈溘尲缈尲ꨵ蝯嫇

糭粄DRTSㄋ堓鮦炩欪랓ㄋ螋ㄋ殏缈ㄋ賈溘ㄋ
缈語ㄋ缳櫬ㄋ犷糭寷搏剤鱲麋🅀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第五章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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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公共設施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發展對策

 分期分區改善汙水處理設施引導設施多功
能使用

 活化閒置空間引入長照健康產業
 垃圾掩埋場活化利用及復育移除工程

發展區位

 毇嬢ꀀꔩ畬垗埐酢埋螋颶訡嫇鏤簲

 潾憍ꀀꔩ簙炆陾垗埐酢埋擌戓ꄳ餵鏤簲

 ꨅ泇戋憠硽扱挡褙嫇糦烹顺謺愌筌筦腊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第五章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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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位於山脈保育軸帶、
河川廊道、重要海
岸及河口等地區內
之環境敏感地

位於山脈保育軸帶、
河川廊道、重要海
岸及河口等周邊地
區之環境敏感地

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屬都市計畫地區內
保護或保育相關分
區或用地

國土保育地區模擬成果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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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特定區保育相關分區
國保4

國土保育地區模擬成果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高屏溪範圍
國保1

分類 劃設面積（公頃）
國保一 77,494.55
國保二 84,335.06
國保三 32,927.38
國保四 208.42

總計 194,965.41

東港溪範圍
國保1

鹽埔漁港特定區、新園（烏龍地區）都市計畫保育相關分區
國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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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之一 第一類之二 第二類 第三類

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
設之各類保護（育、
留）區

具排他性之地區，管
制人員、船舶或其他
行為進入或通過使用

具相容性之地區，有
條件容許人員、船舶
或其他行為進入或通
過使用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
之海域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海洋資源地區模擬成果

第一類之三（儲備用地）：本縣無符合該劃設條件之區域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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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地區模擬成果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海底纜線設置範圍

海流發電設施範圍

台澎軍事設施設置範圍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人工魚礁：琉球龍蝦洞、南灣、南福村、枋寮、

林邊、海口、杉福村、漁福村
保護礁區：梁傘松、琉球、枋山、竹坑、大武力、

萬里桐、海口

東港專用漁業權

分類 劃設面積（公頃）
海洋1-1 11,821.66
海洋1-2 59,230.08
海洋1-3 -

海洋2 174,526.60
海洋3 315,353.49
總計 560,931.83

海2

海1-2

海1-1

海2

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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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具優良農業生產
環境，或曾投資
建設重大農業改
良設施之地區

具良好農業生產
環境與糧食生產
功能，為促進農
業發展多元化之
地區

具有糧食生產功
能且位於山坡地
之農業生產土地

屬農業型態之鄉
村區，或原住民
族部落範圍內之
聚落

符 合 農 發 一 條 件
且未有都市發展
需求之 都 計 農 業
區

農業發展地區模擬成果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本
縣
未
劃
設
農
發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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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模擬成果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鄉村區

分類 劃設面積（公頃）
農發1 4,115.82
農發2 55,633.36
農發3 20,235.13
農發4 4,671.50
農發5 -
總計 84,955.03

國公有特定農業區
農1

農4

鄉村區（非屬城2-1條件）
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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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 第二類之一 第二類之二 第二類之三 第三類

都市計畫土地
鄉村區、工業區、
具城鄉性質特定
專用區等

核發開發許可地
區、屬依原獎勵
投資條例同意案
件

核定重大建設計
畫、城鄉發展需
求地區

原住民族土地範
圍之鄉村區

城鄉發展地區模擬成果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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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模擬成果
│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分類 劃設面積
（公頃）

城鄉1 12,325.83
城鄉2-1 3,574.51
城鄉2-2 4,928.20
城鄉2-3 382.94

城鄉3 183.37
總計 21,095.63

獎勵投資工業區（新園工業區）
城鄉2-2

大鵬灣風景特定區
城鄉1

萬丹都市計畫
城鄉1

新園產業園區
城鄉2-3

東港都市計畫
城鄉1

鹽埔漁港特定區計畫
城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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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規劃模擬成果

海洋資源地區
65.08%

農業發展地區
9.82%（佔陸域28.22%）

城鄉發展地區
2.48%（佔陸域7.01%）

國土保育地區
22.62%（佔陸域64.77%）

註：本階段功能分區劃設以示意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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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第七章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項

本計畫經檢視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
定範疇共有下列地區：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範疇

劃定範疇 本縣分布行政區

土石流
高潛勢地區

集中於185線道沿線、霧台鄉
以及恆春半島丘陵地區

嚴重山崩
地滑地區

主要集中於潮州斷層兩側之山
地平原交界處聚落地區

嚴重地層下陷區 主要集中於林邊、佳冬與枋寮
鄉一帶沿海地區

流域有生態劣化或
安全之虞地區

主要集中於高屏溪流域中下游
周邊地區

生態環境已嚴重退
化地區

因牽涉實際觀測，站匡列環境
敏感區一、二級之生態敏感類
為建議範圍



公聽會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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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土計畫（草案）

公開展覽公聽會場次

註：依公聽會召開時間排序。

場次 公聽會時間 公聽會地點

1 108年9月23日（一）上午10點00分 屏東市公所（屏東市台糖街61號）

2 108年9月25日（三）下午2點00分 潮州鎮公所（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38號）

3 108年9月26日（四）下午2點00分 東港鎮公所（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2-100號）

4 108年10月1日（二）上午10點00分 牡丹鄉公所（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26號）

5 108年10月1日（二）下午2點00分 恆春鎮公所（屏東縣恆春鎮天文路1號）

6 108年10月4日（五）下午2點00分 瑪家鄉公所（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巷85號）



意見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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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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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管道
 以書面載明姓名及聯絡方式郵寄或送至屏東縣政府

地政處（地用科）

 意見信箱Email：a001899@oa.pthg.gov.tw

– 郵寄地址
 90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地政處)

– 聯絡電話
 08-732-0415 分機5242 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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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方式說明
• 公民或團體對本縣國土計畫（草

案）如有任何意見，請利用公聽
會場所提供或網站下載之意見表，
於公開展覽期間務必以書面載明
姓名或名稱、地址及建議事項向
本府地政處提出。

意見單下載

屏東縣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